
安琪纽特营养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安琪纽特营养基金的设立，旨在吸引和调动科技资源开展酵母营养、发酵营养与大

众健康关系的研究，科学揭示酵母营养、发酵营养对人类的健康价值，推动其更好地为百姓

健康服务。基金主要用于科研项目的合作，开展酵母营养、发酵营养在生命早期 1000 天、

儿童生长发育、抗衰老、慢病干预等领域的应用研究。 

第二条 安琪纽特营养学院负责基金运行管理工作，具体职责： 

1、确定基金招标方向，组织发布基金申请的具体事宜； 

2、审核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3、组织行业或领域专家对项目申请书进行专业评审，并保证评审公平、公正进行； 

4、监督基金经费的使用，跟踪、监督、检查、验收基金合作项目的实施。 

第三条 基金的申请评审程序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程序进行。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

议，营养学院审定的方式，择优开展项目合作。 

第四条 安琪纽特营养学院聘请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的同行专家，对基金

合作项目申请进行评审。聘请评审专家的具体办法由安琪纽特营养学院制定。 

第五条 项目申请人的依托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科研机构或具有科研能力的单位，

如疾控系统、高校、医院或其他研究机构。申报者填报的申请书，需所在单位及主管单位的

科研管理部门盖章确认。 

第六条 申请者必须是申请项目的实际主持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

同等资历，具有从事医学、营养学、健康教育或食品科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经验，并在该领

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第七条 营养学院负责对所有申请项目的初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评审： 

1、不符合营养基金予以支持的研究领域； 

2、申请手续不完备，《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 

3、申请经费过多，营养科研基金无力支持。 

4、申请人申请基金合作的项目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资助的。 

第八条 营养学院对初审合格的申请书，首先进行专家书面函审，再组织专家进行会议评审。

会议评审提出的评审意见应当通过投票表决。  

第九条 营养学院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和专家提出的评审意见，决定予以合作的研究项目。 

第十条 中标项目负责人自收到安琪纽特营养基金中标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按照评审专家

的评审意见、营养学院确定的基金支持额度填写项目计划书，报营养学院核准。 

第十一条 受资项目负责人应与营养学院签订《安琪纽特营养基金项目合作协议书》，双方遵

照执行。 



第十二条 协议签订后，营养学院通过网络、公众号、会议等公布中标基金项目名称、支持

金额、项目负责人及依托单位名称等。 

第十三条 营养学院应当按照《安琪纽特营养基金项目合作协议书》及时向合作项目执行单

位拨款。 

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照项目计划书开展研究工作，做好基金合作项目实施情况的原

始记录；自基金合作项目开展期满一年起 30 日内，向营养学院提交项目中期进展报告；自

基金合作项目开展期满之日起 30 日内，向营养学院提交完整的结题报告。营养学院应当对

项目的中期报告和结题报告进行审查。   

第十五条 对不报送中期报告和结题报告、工作无进展、经费使用不当、不按规定补报及纠

正的项目，营养学院可在任何时候中止或撤消项目的执行；营养学院有权对项目进展和基金

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研究者有责任配合。 

第十六条 项目负责人、参与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营养学院给予警告，

暂缓拨付基金支持经费，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原合作决定，追回已拨付的

基金支持经费。 

  （一）不按照项目计划书开展研究的； 

  （二）擅自变更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计划的； 

  （三）不依照本条例规定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或者研究成果报告的； 

  （四）提交弄虚作假的报告、原始记录或者相关材料的； 

  （五）侵占、挪用基金支持经费的。 

第十七条 发表基金合作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应当注明由安琪纽特营养基金支持。 

第十八条 接受“安琪纽特营养基金”的合作项目执行者被视为完全接受本管理办法的全部

条款。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安琪纽特营养学院负责对本办法解释。 

以下无正文，本管理办法共计十九条。 

 

 

 

 

 

 


